长春工业大学2008年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和教育部有关规定，为更好地贯彻教育部“阳光工程”及“依法治招”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所涵盖的招生层次有：全日制本科、高职（专科）； 

    第三条 长春工业大学是省属重点大学，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延安大路17号。目前有二个校区，即南湖校区（长春市延安大路17号）、林园校区（长春市林园路229号）。 

    第四条　长春工业大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之一。 

    第五条　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名称及种类：长春工业大学毕业证及学位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 

    第六条 学校招生工作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为录取原则，为国家和学校选拔优秀人才，并培养其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章　招生计划 

    第七条　经吉林教育厅批准，长春工业大学2008年招生计划共计4580人（含高职），分别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具体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详见各省招生办公室公布的招生计划。 

    第三章 　录取规则 

    第八条 除分专业招生计划中特别注明要求的专业以外，无男女比例限制。 

    第九条 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除分专业招生计划中特别注明的专业外，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有关补充规定。 

    第十条 除专业招生计划中特别注明的专业外，我校不限制考生应试外语语种。 

    第十一条 学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一般为120%；个别招生计划量大的省份，可小于此比例，但高于100%；艺术类由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招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学校专业考核情况提供考生调档名单。 

    第十二条 学校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为保证生源质量，体现考生权益平等的原则，在第一志愿未录满的情况下，择优录取非第一志愿考生。 

    第十三条 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实行专业清办法予以录取，即A、对于进档考生，根据考生专业志愿，按照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B、对于进档考生，第一志愿不能满足的考生，按其第二专业志愿录取，仍不能满足的按其第三专业志愿录取，以此类推，当某考生所有专业志愿均不能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其调录到录取未满计划的专业，若不服从专业调剂，作退档处理。C、同等条件下，专业相关科目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第十四条　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其外语高考成绩不低于100分。 

    第十五条 学校组织对艺术类专业考生的专业测试，考试时间、要求及安排以当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为准。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取得我校发放的专业测试合格证(我校使用联考成绩的省份，考生必须取得生源所在省艺术类专业联考合格证)。高考文化成绩必须达到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外语成绩达到60分（江苏省48分），生源所在省招生办公室投档到我校后，按专业成绩与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数学）相加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同等条件下，外语考试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第十六条　长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资格的高等学校之一，我校高水平运动员录取原则是：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7］34号）精神，严格执行《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办法》。 

    第十七条 根据《江苏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办法》文件规定，我校文史类专业的选测科目为历史，理工类专业的选测科目为物理。对进档考生采用先分数后等级进行排序，然后按本章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进行录取。 

    第十八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三个月内进行全面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学校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九条　长春工业大学学费标准按照吉林省物价局、财政厅和教育厅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具体如下：

专业
学制
学费(元/年)
 备注
本科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四年
3850
工业设计
四年
3850
工业工程
四年
4180
机械电子工程
四年
3850
金属材料工程
四年
385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年
3850
自动化
四年
484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4840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3850
生物医学工程
四年
48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4840
电子信息工程
四年
4840
网络工程
四年
4840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年
385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四年
3850
制药工程
四年
4400
环境工程
四年
385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年
3850
生物技术
四年
3850
生物工程
四年
3850
化学
四年
3850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4840
统计学
四年
3850
教育技术学
四年
3850
广播电视编导
四年
68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46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4180
工商管理
四年
4180
市场营销
四年
4180
电子商务
四年
4180
会计学
四年
4180
金融学
四年
4620
英语
四年
5060
日语
四年
5060
纺织工程
四年
3850
软件工程
四年
待定，主管部门审核中
软件学院
法学
四年
4620
公共事业管理
四年
3850
社会工作
四年
3850
广告学
四年
6200
劳动与社会保障
四年
3850
服装设计与工程
四年
5940
艺术设计
四年
5940
动画
四年
5940
高职（专科）
　
社会体育
三年
5500
证券投资与管理
三年
5500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二年
9800
计算机信息管理
二年
9800
网络系统管理
二年
98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二年
9800
信息安全技术
二年
9800
软件技术
二年
9800
图形图像制作
二年
9800
电子商务
二年
9800
数控技术
二年
9800
    第二十条 学校采取多种奖励办法鼓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通过设立助学金、助学贷款、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第二十一条　《长春工业大学2008年招生指南》和考生录取结果查询可通过各省招生办公室提供的途径和我校咨询电话及网站查询。 

    咨询电话：0431-85914753    网址：http://www.ccut.edu.cn


